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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业务综述】第十一届深圳律协商辩委

死刑案件辩护讲座业务综述

2024 年 2月 28 日，由深圳律师协会商事犯罪辩护法律专业委员

会主办，上海市锦天城（深圳）律师事务所承办的死刑案件辩护专题

分享讲座圆满举行。本次讲座主题为《精准把握两个维度，破解死刑

案件辩护》，特别邀请了广东省刑法学会常务理事、广州市诉讼法学

会副会长刘锦平先生作为主讲人进行分享。刘锦平先生曾任广东省高

级人民法院刑一庭副庭长、三级高级法官、审管办副主任、全国扫黑

除恶专家库成员、中央扫黑除恶督导组第 11 组成员以及全省审判业

务专家。先后在基层法院、中级法院、高级法院从事刑事审判工作。

现对本次研讨会分享内容整理、汇总如下：

刘锦平先生分享的课程题目是《精准把握两个维度，破解死刑案

件辩护》，他从一名法官的视角，从一名裁判者的视角讨论事实证据

与死刑标准两个维度中死刑案件的有效辩护问题。刘锦平先生主要对

近两年最高院公布的裁判文书当中不核准死刑的案件进行实证研究，

从而找出最高院不核准死刑的原因并破解最高院掌握的死刑标准。

专题一：最高人民法院为何不核准死刑

（一）事实、证据方面原因

事实、证据方面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四点：

第一是认定被告人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、作用的事实不清、证据

不足。刘锦平老师通过两个案例论述最高院充分贯彻有利于被告人原

则，推定嫌疑人不是罪责最为严重的罪犯。基于这种理念，最高院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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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这种人证据上面还达不到死刑案件的铁证标准，所以不核准死刑。

第二是主要依据言词证据定案，未达到死刑案件的证明标准。死

刑案件的证明标准实际上是刑诉法第五十五条规定的证据确实充分，

只不过可能要执行最严格的证据标准。实际上我们刑事案件都应该执

行最严格的证据标准，证据确实充分是我们办理刑事案件一切刑事案

件的证据标准，在实际操作当中，我们对死刑案件要求更严，要彻底

地排除一切的合理怀疑，所以认为如果案件单纯只是依据言辞证据定

案，比如说在毒品案件当中连毒品实物都没查到，只有原始证据那一

般可能是不核准的。

第三是毒品案件取证不规范，导致毒品数量认定存疑。这个在实

践当中屡见不鲜，尤其是在 2016 年之前。2016 年最高人民法院、最

高人民检察院、公安部联合出台《办理毒品犯罪案件毒品提取、扣押、

称量、取样和送检程序若干问题的规定》（以下简称“该规定”）后

才有所改善。在这个文件出台之前，实际上侦查机关办理毒品案件取

证是不规范的，经常查封扣押毒品没有扣押笔录，或者没有被扣押人

的签名，然后毒品进行送检的过程中没有封存笔录，在鉴定的过程中，

检材来源不明，送检的毒品到底是不是来源于在嫌疑人车上扣押的毒

品不清楚等等。这也为法院办理死刑案件带来极大的困扰。该规定出

台以后规范了很多，该规定出来之前的毒品案件，因为当时没有明确

的规定，所以实践当中公安机关取证不规范的问题基本上就予以默许

了。但是从那以后再取证不规范，那么就可以严格地按照那个文件提

出本案事实不清，证据不足或者毒品来源不明，或者认定毒品数量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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疑。

第四是对被告人在审理阶段交代的可能存在同案人的情形未给

予重视。这是一个特殊的情形，一般不会出现，但是在最高法院这两

年发回重审案件当中也确实发现了这么一个案例，是一种独立的情形。

被告人黄俊伟故意杀人，虽然认为他杀人的证据确实充分，而且系累

犯，罪行极其严重，判处死刑没问题。但是这个人在二审开庭以后，

二审判决之前，还供述其系林某某指使作案，他说受他人指使，那么

就有可能存在罪责更为严重或者罪责程度相当的一个主犯。而且他说

林某某不但指使他作案，还提供了枪支，并安排了他潜逃，他的供述

详细具体还有其他的证据相佐证。因此，最高院认为本案不排除他人

指使本案被告人作案，而且林某某有涉黑涉恶的嫌疑，本案有进一步

侦查的必要，所以这个案子最高法院发回重审，但是发回重审不代表

这个被告人最终可以免死，这个不一定属于要查证新的事实，因为最

高法院不可能直接去查他，只有发回重审以后，由法院协调公安机关

进一步对在逃的同案人进行追查，从而得出本案被告人是不是该杀。

（二）死刑标准把握方面原因

第一，毒品共同犯罪、上下家犯罪未能精准区分罪责。第一个原

因就是毒品共同犯罪，上下家犯罪未能精准区分罪责。因为我们知道

死刑只适用于罪责最为严重的主犯，那么在毒品的共同犯罪中，上下

家犯罪不是共同犯罪，所以是并列的关系。在上下家犯罪未能精准区

分罪责，上下家犯罪虽然不是共同犯罪，但是罪责还是有轻有重的。

比如说我卖毒品给张三，张三也是以贩卖为目的来购买毒品的，毒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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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数量肯定就一样。我是上线他是下线，他就会直接卖给那些吸毒人

员，在这个案件当中谁的罪责更重呢？看起来好像差不多，有的人就

认为上游的罪责一定重于下游，实际情况不是这样的，我们要具体情

况具体分析，谁的罪责重，就看在毒品交易中谁更主动，谁对促成毒

品交易起的作用最大，谁才是罪责最重的。

第二，致一人死亡的命案，不宜将罪责较轻者判处死刑。我们都

知道如果在命案当中，在故意杀人或者抢劫案件当中，原则上只核准

罪责最重的人死刑。但如果罪责最重的那个人，因为有自首或者有立

功，或者有其他情形没核准了，也不能够因此再去判罪责次之的人死

刑。

第三，因民间矛盾激化引发的犯罪未予酌情从宽处罚。我们都知

道民间矛盾引发的案件，如果只死一个人，在这种情况下一般是不判

处死刑的。但是实践当中，往往这种民间矛盾引发的案件最难缠，这

种情况法院怎么调都调不好，怎么都不谅解，那是因为被害人的家属

担心背负道德上的包袱，他认为他拿了这个钱以后会被村里人看不起，

所以他背着这种道德压力最不愿意接受调解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法院的

压力也很大。因民间矛盾激化引发的犯罪，这个原则上能不杀的就不

杀，因为我们要控制死刑的适用，要少杀慎杀，那我们怎么控制？像

这类因民间矛盾引发的，因恋爱纠纷引发的，因工友之间的生活琐事

引发的案件，如果还不控制死刑的话，我们这个少杀慎杀控制死刑的

适用就成为一句空话，这个死刑的数字一定是慢慢逐年下降，这才符

合人类一个文明社会发展的方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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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，对法定从轻处罚情节考量不够。我们有一些案件，尤其对

于有自首、坦白情节的案件，有时候经常该从轻的没有从轻，认为被

告人罪行极其严重，但是实际上如果一个命案只杀死一个人的话，有

自首，我们原则上是可以不杀的。

第五，对具有酌定从轻情节未能给予足够重视。

专题二：对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死刑标准的分析研判

一、证据标准

（一）命案的证据标准

1.被告人及被害人身份确认无误。

2.侦破经过要查实如何确定犯罪嫌疑人的过程以及依据。

3.现场提取的相关痕迹物证、生物物证、作案工具等必须保证来

源清楚具体、收集程序合法，排除一切合理怀疑。

4.现场没有提取到直接指向被告人作案的客观性证据，主要依靠

被告人供述与现场勘查情况、证人证言等其他证据相吻合而定案的，

判处死刑应当特别慎重。

（二）毒品犯罪的证据标准

1.毒品的提取、扣押、称量、取样、送检程序合法规范。

2.未能查获毒品实物或者查获实物未能达到实际掌握的判处死

刑的数量标准的案件，一般不能判处被告人死刑。

3.毒品没有及时作含量鉴定，或者毒品含量较低，一般不能判处

死刑。死刑案件应当作含量鉴定，含量较低（低于常见毒品的正常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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度)的毒品不能排除掺杂掺假可能，按照毒品的正常纯度折算后未达

到实际掌握的死刑数量标准的，原则上不能判处死刑。刑法虽然规定

毒品不以含量折算，但含量低于 2%的固体及低于 0.2%的液体、固液

混合物，无法再加工成毒品成品或半成品，被告人亦供述属于制毒废

液、废料的，不能再计算为毒品数量；对于液体状或者固液混合物的

毒品，未作含量鉴定不能排除是制毒废液或废料的可能，亦不能认定

为毒品。

4.采用技术侦查措施收集的证据材料对被告人定罪或者罪行性

质、罪行轻重有影响的应当连同批准文书、侦查机关出具的对证据内

容的说明材料一并当庭举证、质证，其中音频资料应当同时提供证明

声音主体身份的证据。

5.要特别注重对手机通讯记录、银行转账记录、微信聊天记录、

住宿登记等间接证据的审查。

二、适用政策

（一）命案适用死刑应当考量的因素

1.被告人单独作案，致一人死亡的故意杀人、抢劫、绑架以及以

特别残忍手段致人死亡的故意伤害案件，没有法定、酌定从轻情节，

原则上应判处被告人死刑。刘锦平老师指出，以下情形判处被告人死

刑要特别慎重：被告人有自首、重大立功情节，特别是父母亲送子归

案自首的。故意杀人、故意伤害案件中，积极赔偿被害人亲属经济损

失并取得谅解的。作案无预谋，被害人有过错的。如实供述罪行，其

供述对于案件侦破起到重要作用的。刚满十八周岁或尚在校读书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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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出有因或其他酌情可以从宽处罚的情形的。

2. 对于残杀未成年人、抢劫致人死亡、绑架杀害人质或者黑恶

势力故意杀人的案件，应体现从严打击原则。被告人及其亲属赔偿被

害方经济损失，即使取得谅解，一般也不作为从宽处罚的因素考虑。

3. 因婚姻、恋爱、邻里纠纷、工友间生活、工作纠纷等民间矛

盾引发的命案，应注重对双方的民事调解，并辅之以司法救助等手段，

尽力化解矛盾，修复社会关系。刘锦平老师指出，致一人死亡的案件，

即使双方未能达成和解，判处被告人死刑应当特别慎重；致二人以上

死亡的，没有法定从宽情节，被害人亲属亦不谅解的，可以判处死刑。

4.多人作案，致一人死亡的案件，原则上只判处一人死刑。

5.受人指使杀人的，不能简单地认为直接实施者罪责一定重于指

使者。

6.对于因婚外恋而杀害婚内配偶或对方配偶，男女朋友分手后仍

纠缠对方，恼羞成怒残杀对方或对方亲属的，一贯为非作恶，残杀父

母或长辈血亲等有悖公序良俗违背传统人伦的犯罪的，不属于因民间

矛盾引发的案件范围，应从严打击，符合死刑适用条件的，依法判处

死刑。

7.多次吸食毒品或醉酒，明知自己吸毒、醉酒后会导致自己行为

失控，依然吸食毒品、醉酒，放任危害后果发生，属于原因自由行为，

造成他人死亡后果的，依法从严惩处。但并非吸毒成瘾或者经常醉酒

行为失控者，首次或者偶尔吸食毒品、醉酒，导致行为失控，进而实

施故意杀人等犯罪致一人死亡的，不属于前述范围，对其量刑应充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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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虑主观恶性、控制能力、危害后果等因素，谨慎适用死刑。

8.被告人系累犯的，是否判处死刑应综合分析其前罪是否属于严

重暴力犯罪以及刑期轻重、在后罪中的地位、作用大小等，不能因为

其系累犯就简单地认为其罪责最为严重或者人身危险性极大。

（二）毒品案件适用死刑应当考量的因素

确保死刑只适用于极少数罪行极其严重的职业毒贩、毒枭、毒品

再犯、大宗毒品犯罪分子。毒品犯罪死刑适用，首先要达到一定数量，

没有达到实际掌握的判处死刑的数量标准，原则上不能判处死刑；虽

然达到了实际掌握的判处死刑数量标准，但具有法定或酌定从宽处罚

情节，或者不属于共同犯罪中罪责最为严重者、同宗毒品交易中罪责

最重者，判处死刑应当特别慎重。

1.总体来说，对于查获毒品数量刚超过实际掌握死刑适用数量标

准，全案一般只判处一人死刑；查获毒品数量达到巨大以上（指前者

的 3倍-5 倍，下同），根据案件具体情况，可判处两人以上死刑。

2.毒品共同犯罪中，涉案毒品数量刚超过实际掌握的死刑数量标

准，依法应当适用死刑的，要尽量区分主犯间的罪责大小，一般只对

其中罪责最大的一名主犯判处死刑；

3.共同犯罪的死刑认定：各共同犯罪人地位作用相当，或者罪责

大小难以区分的，且均不具有法定、重大酌定从重处罚情节的，可以

不判处被告人死刑，对于近亲属共同实施毒品犯罪，决定对其中罪责

最为突出的一名被告人判处死刑，可不再判处其他罪责稍次的近亲属

共同犯罪人死刑。二名主犯的罪责均很突出，且均具有法定、重大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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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从重处罚情节的，也要尽可能比较其主观恶性、人身危险性方面的

差异，判处二人死刑要特别慎重。涉案毒品数量达到巨大以上，二名

以上主犯的罪责均很突出，或者罪责稍次的主犯具有法定、重大酌定

从重处罚情节，判处二人以上死刑符合罪刑相适应原则，并有利于全

案量刑平衡的，可以依法判处。

4.共同犯罪（部分共同犯罪人未到案）的死刑认定：在案被告人

的罪行不足以判处死刑，或者共同犯罪人归案后全案只宜判处其一人

死刑的，不能因为共同犯罪人未到案而对在案被告人适用死刑。在案

被告人与未到案共同犯罪人的罪责大小难以准确认定，进而影响准确

适用死刑的，不应对在案被告人判处死刑。部分共同犯罪人未到案的

案件，在案被告人与未到案共同犯罪人均属罪行极其严重的，即使共

同犯罪人到案也不影响对在案被告人适用死刑的，可以依法判处在案

被告人死刑。

5.对于贩卖毒品案件中的上下家，要结合其贩毒数量、次数及对

象范围，犯罪的主动性，对促成交易所发挥的作用，犯罪行为的危害

后果等因素，综合考虑其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，慎重、稳妥地决定

死刑适用。买卖同宗毒品的上下家，涉案毒品数量刚超过实际掌握的

死刑数量标准的，一般不能同时判处死刑；上家主动联络销售毒品，

积极促成毒品交易的，通常可以判处上家死刑；下家积极筹资，主动

向上家约购毒品，对促成毒品交易起更大作用的，可以考虑判处下家

死刑。涉案毒品数量达到巨大以上的，也要综合上述因素决定死刑适

用，同时判处上下家死刑符合罪刑相适应原则，并有利于全案量刑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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衡的，可以依法判处。

6.对于运输毒品犯罪，应当重点打击运输毒品犯罪集团首要分子，

组织、指使、雇用他人运输毒品的主犯或者毒枭、职业毒犯、毒品再

犯，以及具有武装掩护运输毒品、以运输毒品为业、多次运输毒品等

严重情节的被告人，对其中依法应当判处死刑的，坚决依法判处。对

于受人指使、雇用参与运输毒品的被告人，应当综合考虑毒品数量、

犯罪次数、犯罪的主动性和独立性、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、获利

程度和方式及其主观恶性、人身危险性等因素，予以区别对待，慎重

适用死刑。对于有证据证明确属受人指使、雇用运输毒品，又系初犯、

偶犯的被告人，即使毒品数量超过实际掌握的死刑数量标准，也不宜

判处死刑；对于涉嫌为实施走私、贩卖、制造毒品犯罪而运输毒品的，

因认定其犯走私、贩卖、制造毒品罪的证据不充分而认定为运输毒品

犯罪的被告人，在决定适用死刑时，与单纯的受他人指使、雇佣运输

毒品的被告人要有所区别。

7.制造毒品案件，应坚持依法从严惩处原则，综合考虑被告人制

造毒品的种类、次数、犯罪规模，有无制造出毒品成品，被查获时所

处的制毒阶段，制出的毒品成品、半成品数量、性状、含量，造成的

危害后果，在共同犯罪中所处的地位作用及其主观恶性、人身危险性

等因素，决定死刑适用。制造出的毒品成品数量达到实际掌握的死刑

适用数量标准，且没有法定、酌定从宽处罚情节的，可以判处被告人

死刑；制造出的毒品成品数量达到实际掌握的死刑适用数量标准的一

半以上，查获的毒品半成品数量巨大，且纯度达到同类毒品成品的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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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纯度的，可以判处被告人死刑；没有查获毒品成品，也没有确实、

充分的证据证实被告人此前曾制造出毒品成品，现有证据表明因制毒

原料、方法错误等原因可能无法制造出毒品成品，或者仅查获毒品半

成品的，即使数量达到巨大以上，也不得判处被告人死刑。

8.对于新类型、混合型毒品犯罪，甲基苯丙胺片剂（俗称“麻古”

等）的死刑数量标准一般可以按照甲基苯丙胺（冰毒）的 2倍左右掌

握；氯胺酮（俗称“K粉”）的死刑数量标准一般可以按照海洛因的

10 倍掌握。涉案毒品为其他滥用范围和危害性相对较小的新类型、

混合型毒品的，一般不判处被告人死刑。

专题三：死刑案件辩护策略

第一，始终坚持证据裁判原则，认真审查在案证据瑕疵，确保死

刑案件适用最严的证据标准。在实践当中经常会出现打包质证，辩护

人应该起到法庭主导的作用，公诉机关质证一连串证据读完以后问被

告人你有什么意见？哪记得那么多关键证据，我们必须始终坚持一证

一质，所以这才是确保我们证据裁判原则，确保当事人诉讼权利的有

实际意义的措施和办法。要注重对言词证据的合法性审查，防止非法

证据进入审理程序。

第二，始终坚持审慎适用死刑，认真分析被告人各种法定、酌定

从宽情节，确保死刑只适用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。我们认为死

刑对于犯罪分子确实有一定的震慑作用，但是寄希望于通过多判死刑

来扭转社会治安形势，我们认为没有任何意义，社会治安的好转绝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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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是靠多判人死刑来实现的，而主要是依靠经济的发展，社会综合治

理的协同发力。广东省的经济也慢慢步入了高质量发展时期，就业形

势慢慢趋好，社会治安持续向好，在这种情况下，我们的死刑数量绝

对应该是逐年下降的，而不是大起大落，也不应该人为抬高门槛，故

意为了体现所谓的正义去多判死刑，那种对正义的理解过于狭隘。

第三，坚持程序与实体并重，认真审查确保案件审理程序合法。

程序公正是实体公正的基础，是保证死刑案件质量的基石。但是目前

在实践当中，司法机关在程序方面，虽然已经实现死刑案件刑事辩护

全覆盖，但是对一些核心的诉讼权利还存在不足的地方，比如说保证

辩护人的阅卷和复制证据的权利。

答疑环节：

王平聚律师首先对其曾经办理的一个毒品案件被告人被判处死

刑的理由提出疑问。王平聚律师认为该案属于特情引诱，不应该判处

死刑。刘锦平老师结合毒品犯罪审理的历史沿革和背景，对特勤引诱

和特勤介入两个概念进行区分，特勤介入是指当事人本来手上有大量

的毒品，公安机关通过侦查掌握了线索，派出特勤贴靠让当事人卖出

毒品，从而查获你犯罪线索，在这种情况下是不考虑特勤介入因素的，

该判死刑就判死刑。因为当事人本来就持有大宗的毒品来代售，巴不

得有个买主，本来就是要卖的，谁来买都一样，并没有增加犯意，也

没有增加毒品犯罪的数量，数量还是手上这么多，在这种情况下，特

勤介入的因素就不考虑了。但是有一种情况，被告人本来只有一千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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毒品，没有达到死刑标准，但是通过特情介入贴靠以后就说要买五千

克毒品，当事人为此凑齐了五千克就超过死刑标准的，，这个属于特

勤引诱，不应该判处死刑。更有甚者犯罪引诱，被告人本来没有毒品

犯罪的犯意，这种情况下勾引被告人来犯罪，这种情况下是要判无罪

的。

接下来，彭志斌律师提出证人辨认嫌疑人时，公安机关有诱供行

为并据此作出询问笔录的情形如何应对的问题。刘锦平老师指出，如

果发现证人辨认笔录存在问题，可以要求证人出庭接受质证。刑事诉

讼法明确规定，关键证人的证言必须经过法庭的质证才能作为证据使

用。至于公安机关在取证过程中有什么违规违法的地方，需要承担什

么罪责，不是我们刑事辩护律师所要追求的目的，我们的目的是要把

证据排除到合法证据的范围内。

在答疑环节，现场气氛热烈，与会嘉宾针对各种刑事实务问题与

刘锦平先生进行深入探讨。大家纷纷表示，通过这次讲座，不仅对死

刑案件辩护有了更深入地理解，还学到了很多实用的技巧和方法。


